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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年12月16日113學年度第2次院務會議訂定
114年4月14日113學年度第4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(第2、4、5條)
114年4月21日第89次教務會議訂定
114年9月23日114年第1次院學士學位審查小組會議修正通過
114年10月9日114學年度第2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
114年11月5日第 90次教務會議通過(第2、4點)
一、國立中興大學（下稱本校）文學院（下稱本院）為協助學生適性發展，整合多元、跨領域之學習機會，以培育具創造力之跨域人才，依本校院學士學位設置準則第三條規定，訂定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要點（下稱本要點）。
二、本院學士班在學生（不含進修學士班），修畢院內課程15學分者，於修業年限最後一年第一學期註冊日前（不含延長修業年限），得申請修讀本院院學士學位。
三、本院院學士學位之必、選修科目明訂於畢業條件明細表中。
四、申請修習院學士學位之學生，經本學院媒合輔導師長每學期一次輔導晤談，修業期滿成績及格，由本學院及教務處審定通過後，授予文學院院學士文化轉譯主題、科技人文主題、跨國文化主題或文化影像主題之文學士學位。
五、本院院學士學位每年核准修讀至多八名(含院外三名)。
申請修讀本院院學士學位者，應依本院公告之申請期限及方式向本院提出，且經本院審查通過後，始得修讀，修業年限須依本校「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」之規定辦理。
六、為規劃及統籌處理本院院學士學位相關事宜，設置院學士學位審查小組（下稱審查小組）。
審查小組主要職掌如下：
(一)院學士學位相關法規之修訂。
(二)院學士學位課程之規劃與修訂。
(三)審查及處理學生院學士之各項申請案。
(四)審查院學士之學位名稱、授予要件等規定。 (五)其他與院學士學位相關事務。
審查小組置委員五人，由本院專任教師組成，委員任期一年，得連任。院長為召集人。審查小組會議之召開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（含）以上出席，且經出席投票委員三分之二（含）以上同意，始得通過決議；必要時，得請學生或相關單位人員到場說明。
七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
八、本要點經本院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。



